[bookmark: _GoBack]医用内窥镜维修及保养项目技术需求
一、维修保养服务范围
维保服务清单内设备的巡检、点检、保养、无限次维修保养（全保）服务。
2、 维修、保养服务内容及具体要求
1. 服务机构要求：保证维修及时，配件、备件供应充足。
2. 潜在供应商根据我院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快速高效地解决问题，如遇工作时间外的紧急加班服务，费用包含于报价要求中。
3. 在维保服务期内，潜在供应商就本维保服务设备清单中所列设备提供远程和现场的应用技术支持。维保服务供应商应指定不少于一名工程师专门负责内窥镜维修和清洗保养培训工作。如指定工程师有变更，潜在供应商另行通知相关变更情况。
4. 设备清单中所列的内窥镜出现故障，潜在供应商需向我院提供维保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等远程支持，并确保通讯7*24小时全天候畅通。工程师保证在2小时内电话响应，8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并提供每周24小时×7天的电话支持服务。
5. 维保设备如因自然损耗、非人为故意损坏或按国家要求的清洗消毒方法操作而发生故障，潜在供应商应进行无条件维修。有关维保设备的正确操作使用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清洗消毒方法及流程），潜在供应商应向我院相关使用操作人员提供培训。
6. 如清单内设备发生故障需要维修，在服务期内潜在供应商应优先提供备用品。为确保我院正常诊疗工作，维保设备需返厂维修时，潜在供应商应在48小时内向我院提供原厂同等档次的完好备用设备，直至设备维修完成。潜在供应商应对我院提供维保设备维修优先、备品优先及备用周转镜优先待遇（提供承诺函并盖章）。
7. 本维保服务设备清单中所列设备若存在故障隐患、潜在风险或安全隐患的老化部件，潜在供应商应及时更换新零配件，避免因部件老化引起故障，确保维保设备完好。
8. 针对维保清单设备，潜在供应商指定的工程师需为我院提供每3个月1次的巡回检查和每6个月1次点检，并提交巡回检查报告、点检记录给我院备档。
9. 潜在供应商需为我院提供不少于一年4次的维保清单设备对应的主机系统及周边仪器（维保清单内内窥镜使用中所涉及的其他仪器设备）的免费除尘、清洁及保养、维护服务。
10. 潜在供应商在维保服务期内，应为使用人员、医工人员每年至少提供一次应用培训。
11.  潜在供应商须具有专业维修工具，投标时需列明工具清单，并提供具备资质的检测部门的有效期内的相关专业校准合格证书复印件以供核实。
12.  年度服务结束后应提交年度服务报告及质量评估，包括维修情况、服务总结、设备运行情况分析、设备存在问题及建议等。
13.  每次上门服务均需记录，并经使用科室人员或我院工程师签字确认。我院每年组织设备科及使用部门对响应供应商的服务、维修质量进行考核、评价。
14. 潜在供应商保证所更换的零备件与原厂设备零备件为同一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零备件，来源合法合规，维修后达到出厂合格标准，满足设备运行要求。需提供配件来源证明材料（提供近半年内原厂合格配件的相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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